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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京盛审字【2024】第***号

2025年汉滨区月河川道段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

专项债券项目实施方案评价意见

我们接受委托，对《2025年汉滨区月河川道段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专项债

券实施方案》（以下简称“专项债券实施方案”）进行评价并出具专项评价报告。

委托方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专项债券平衡方案及编制依据，我们的

责任是对专项债券实施方案的资金充足性和稳定性予以评价。

我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

第 3111号—预测性财务信息的审核》以及《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

（财预【2016】155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等进行评价。汉滨区水务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对实施方案中收益预测及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责。这些假设已在具体

预测说明中披露。

2017年财政部公布《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

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提出在法定专项债务限额内，各

地方按照各地区政府性基金收入项目分类发行专项债券，着力发展实现项目收益

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品种。《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三十五条规定，

经国务院批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可以

在国务院确定的限额内，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举借债务的方式筹措。《地方政

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号）第四条规定，省、自治区、

直辖市政府为专项债券的发行主体，具体发行工具由省财政部门负责。省政府依

法承担专项债券的发行、管理及还本付息责任。2025年汉滨区月河川道段城乡

供水一体化工程专项债券即依据上述规定发行。

根据我们对实施方案中融资平衡方案及相关收益、支出假设证据的分析、审

核，我们认为这些假设为预测提供了合理基础。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预测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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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5年汉滨区月河川道段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

专项债券实施方案财务评价

一、项目及单位概述

1.项目区位介绍

汉滨区地处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光照适中，雨量充足，气候温和，四季分明。由

于受地形的影响，气候具有明显的垂直地域性特征，南北山区气温低，中部河谷与丘陵区气

温高。年平均气温 15.7℃，1 月份平均气温 3.1℃，7 月份平均气温 27.6℃，极端最高气温

41.7℃，，10℃的积温 4986℃。无霜期 253天。区内降水分布不均，各地差异很大，总的

趋势是自北向南逐渐递增。在汉江、月河川道段地区自东向西渐次增多，降水和时间的关系

十分密切，降水的年际变化大，多年平均降水量 799.3mm，最大降水量 1109.2mm（1983年），

最小降水量 540.3mm（1960年）；年内变化差异明显，最低值出现在 2月份，不足 1.0mm，

最高值出现在 6 月份，为 242.0mm，最高值的月份 5－10 月均有出现，降水量以 7、8、9

三个月为最多，占全年总降水量的 70％。年平均蒸发量 1200～1500mm，相对湿度多在 60～

80%之间，风速小于 1.5m/秒，风向以偏东南风为主。平均日照时数 1812.6小时，夏季日照

时数最多、秋季最少。

2.项目建设背景

汉滨区月河川道段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涉及五里镇、建民街道办、关庙镇、江北办街道

办等四个镇（街办），涉及汉滨区 2个供水分站 5个水厂，分别为五里供水分站的建民水厂、

五里水厂、刘营水厂和关庙分站的关庙水厂、水田沟水厂。

本次城乡供水一体化覆盖区域（除安康高新区主城区和汉滨区主城区外）最北至黄石滩

安置点，最南至月河入汉江口的佘家窑村，最东至火车东站的田湾村，最西至五里镇与恒口

的交界处，南北最长 20.1km，东西最长 19.8km，主要分布在月河（汉滨区段）两岸、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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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支沟付家河、冉家沟、洪家沟、佘家河、朱家湾两岸和北环线与汉江相间区域，涉及五里

镇、建民街道办、关庙镇、江北办街道办等四个镇（街办）103个行政村，174732人，并将

北环线沿线工业园区 12000人的用工人口和五里工业园 16000人的用工人口纳入。供区内有

5座规模化水厂。

3.项目所在位置图（卫星图）

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汉滨区水田沟村。

4.项目名称

汉滨区月河川道段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

5.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

根据汉滨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汉滨区月河川道段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初步设计的批

复》文件（汉发改经发〔2022〕105号），本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为：

供水范围主要覆盖五里、建民、关庙、江北 4个镇(办)89个行政村(不含高新区和汉滨

区主城区市政供水管网覆盖区域)，北至黄石滩安置点、南至月河入汉江口佘家窑村、东至

火车东站田湾村、西至五里镇与恒口镇交界处，南北最长 20.1km、东西最长 19.8km。工程

设计基准年为 2020年，设计水平年为 2030年。项目区现状总人口 15.23万人，设计水平年

总人口 18.49万人。居民最高日用水定额为 90L/(人•d)，日变化系数取 1.5，时变化系数取

1.8，工程供水规模为 2.3万 m³/d，年供水量 558万 m³。

6.总投资

项目总投资 9,346.47万元，其中：工程直接费 7,877.75万元，占总投资的 84.29%；工

程建设其他费用669.06万元，占总投资的7.16%；基本预备费799.66万元，占总投资的8.56%。

项目投资概算表，见表 1-1。

表 1-1总投资概算表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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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概算 占比

一 工程直接费 7,877.75 84.29%

二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669.06 7.16%

三 基本预备费 799.66 8.56%

四 总投资 9,346.47 100.00%

7.项目实施单位

本项目实施单位为汉滨区水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8.项目主管部门

本项目主管部门为汉滨区水利局。

9.项目批复情况

本项目的立项及批复情况详见表 1-2。

表 1-2立项及批复情况表

序号 文件名称 文件批号

1
汉滨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汉滨区月河川道段城乡供水一体

化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汉发改经发〔2021〕170号

2
汉滨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汉滨区月河川道段城乡供水一体

化工程可研报告的批复》
汉发改经发〔2022〕3号

3
汉滨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汉滨区月河川道段城乡供水一体

化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
汉发改经发〔2022〕105号

4
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滨分局《关于 2023年 4月 18日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受理情况的公示》
QHBJ/2023-0014

5 《汉滨区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备案登记表》 备：2023006

6 《土地情况说明》 /

7 《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 /

8 《中标通知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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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施工合同》 /

10 《安康市物价局关于调整安康中心城区自来水价格的通知》 安价发〔2015〕39号

10.资金筹措方案

本项目总投资 9,346.47万元。资金构成为：

（1）申请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4,600.00万元，占总投资的 49.22%，2025年申请 800.00

万元，2026年申请 3,800.00万元；

（2）项目自有资金为 4,746.47万元，其中省级配套资金 1900.00万元，2023年已拨付

到位 900.00万元，其余资金 2846.47万元由汉滨区水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从自有资金支出，

占总投资的 50.78%。项目的投资估算详见表 1-3。

表 1-3 资金筹措计划表

单位：万元

序号 资金来源 合计 2023年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1 专项债券 4,600.00 0.00 0.00 800.00 3,800.00

2 项目自有资金 4,746.47 900.00 1,069.00 2,000.00 777.47

3 合计 9,346.47 900.00 1,069.00 2,800.00 4,577.47

11、专项债券拟发行计划

本项目拟通过发行专项债券方式从社会筹资 4,600.00万元。发行计划为 2025年发行 20

年期专项债券 800.00万元，2026年发行 20年期专项债券 3,800.00万元。本项目债券发行计

划详见表 1-4。

表 1-4 本次方案债券发行计划表

发行年份 发行额度（万元） 发行期限

2025年 800.00 20年期

2026年 3,800.00 20年期

合计 4,6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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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项目实施进度

根据本项目建设规模及内容，拟定建设期从 2023年 12月至 2026年 12月。其中，

2023年 12月前为项目前期准备阶段；

2023年 12月至 2026年 11月为项目施工及设备安装阶段；

2026年 12月为竣工验收交付阶段。

二、预测性信息的基本假设条件

1.预测期内国家及地方政策、法律行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不

发生重大变化。

2.预测期内项目所从事的行业及市场状况不发生重大变化。

3.项目涉及的相关手续能够获得相关政府部门的审批，项目各项支出按照相关要求能够

如期支付。

4.预测期内出现的年度资金缺口能够由政府性基金收入统筹安排解决。

5.预测期内项目经营收入可按照项目资金平衡方案如期、如量完成。

6.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和不可预见因素所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三、评价要素

2017年 6月财政部发布《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要求，分类发行专项债券建设的项目，应当能够产生

持续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现金流收入，且现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全覆

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

2025年汉滨区月河川道段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专项债券，需要在满足地方政府专项债

务限额的前提下，充分考虑项目预期未来收益来源的客观性、资金筹措的稳定性（持续稳定

的现金流入）和充足性（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以及实施方案风险控制应对

措施的可行性、适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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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预测收益的客观性

根据《2025年汉滨区月河川道段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专项债券实施方案》，项目本次

申请发行专项债券收益来源于本项目建成使用后的收入为供水收入。符合《关于试点发展项

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等相关规

定。收入能够按照客观历史数据及预期假设进行合理预计。因此，项目本次申请发行专项债

券预期收入预测结果客观、合理，在满足基本假设的条件下符合项目实际情况。

2、与项目相关的收支、利息情况

（一）项目预期收入预测

本项目建成后，项目的收益来源主要为供水收入（其中包括居民用水收入、非居民用水

收入、特种行业用水收入）。基于审慎客观的评估原则，收入预测如下：

本项目建成后，工程供水规模为 2.3万 m³/d，出于谨慎性原则，2026年 12月项目建成

后，年供水量初始利用率按 40%计算，往后每年增加 1%利用率，计算期按照 50%处理峰值

计算（排除管道损耗等因素）。

根据《安康市物价局关于调整安康中心城区自来水价格的通知》安价发〔2015〕39号

文件显示结合安康市实际用水结构以及实际用水占比情况，项目供水收入主要构成为：居民

用水、非居民用水以及特种行业用水三部分。居民用水占比约为 72%，非居民用水占比约

为 27%，特种行业用水占比为 1%。本项目水价按“通知”文件中基本水价计提，详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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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居民用水基本水价

居民用水范围包括居民生活用水，以及非居民用户中的福利院、养老院、社区居民委员

会服务设施和各类学校、幼儿园用水；基本水价为 1.77元/m³。

（2）非居民用水基本水价

非居民用水基本水价为 2.92元/m³。

（3）特种行业用水基本水价

特种行业用水是指的是以水为原料的生产企业用水，特种用水主要特种行业用水是指如

宾馆（饭店）、洗浴（桑拿）、游泳池、足浴、美容美发、茶楼、洗车行业，饮料、矿泉水

（纯净水）、啤酒等特种行业等。特种用水范围各地可根据当地实际自行确定，安康市特种

行业用水基本水价为 6.02元/m³。

经测算，债券存续期内业务活动各项收入共计 16,842.35万元，预测如表 3-1所示：

表 3-1城市基本供水价格及用水比例明细表

用户类别 收费标准（元/m³） 用水比例（%）

居民生活用水 1.77 72.00%

非居民用水 2.92 27.00%

特种行业用水 6.0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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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供水分配表

项目 出水量（d） 居民生活用水量 非居民生活用水量 特种行业用水量

用水量 23000 16560 6210 230

供水占用率 100% 72% 27% 1%

（二）项目运营支出预测

本项目预期支出主要包括运营支出、经营税收支出两部分，其中运营支出包括工资福利

费、修理费、其他费等；经营税收支出包括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

育费附加、所得税。本项目业务活动预期支出预测如下：

（1）运营支出

①工资及福利费

本项目定员 10人，根据《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

陕人社发〔2021〕5 号，汉滨区执行二类区最低工资标准；全日制最低月工资标准为 1850

元，非全日制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 18元。本项目按人均工资及福利费 3500元/月/人计算，

每五年涨幅 5%，经测算，本项目债券存续期内产生工资及福利费共计 911.75万元。

②外购燃料动力费

电费处理工艺及处理规模的差异均会影响供水的单位用电水平，本项目运营期年耗电量

约 9.8万度。根据陕西安康市阶梯电价分档标准及收费标准。居民生活用电电费：不满 1千

伏为 0.4983元/度、1—10千伏为 0.4983元/度、35千伏为 0.4983元/度。本项目电价按 0.4983

元/度计算；项目运营期首年耗水量 4.0万吨，根据《安康市物价局关于调整安康中心城区

自来水价格的通知》安价发〔2015〕39号文件，本项目水费按 5.50元/m³计算，项目运营期

动力费按每五年 6%增长率保守计算。测算得出债券存续期内外购燃料动力费支出为 593.16

万元。

③药剂费：按照污染物去除量，计算药剂费用量，主要药剂有 PAM、氯酸钠（固体）、

盐酸（31%）、PAC等药剂，共计约 21.53万元/年，每年上涨 1%。测算得出债券存续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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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剂费支出为 474.07万元。详见下表：

表 3-4药剂费

序号 项目 用药量（吨） 药剂费用（万元/吨） 费用（万/年）

1 PAM 0.91 4 3.64

2 氯酸钠（固体） 8.8 0.7 6.16

3 盐酸（31%） 17.2 0.1 1.72

4 PAC 28.6 0.35 10.01

④修理费

本项目修理费主要为管网的维护维修，按固定资产原值的 2%计算，每年增长 2%，经

测算，本项目债券存续期内产生修理费共计 3,828.17万元。

（2）经营税收支出

本项目经营税收支出包括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企

业所得税。根据《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号)规定，增值税税率按 9%计算。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按 5%计算，教育费附加税税

率按 3%计算，地方教育费附加税率按 2%计算。经测算，本项目债券存续期内产生经营税

收支出共计 1,529.72万元。

汇总以上各项成本，测算得出项目债券运营期内共计成本 7,336.86万元。

（三）发行费用

本项目债券发行费用按照债券发行计划中发行金额的 1‰预计，预计 2025年债券发行

费用为 0.80万元。

（四）债券利息

2025年申请 20年期专项债券 800.00万元，2026年申请 20年期专项债券 3,800.00万元，

以年利率 3.0%预计每年利息支出，利息每半年支付一次。本项目通过发行债券达到项目总

投资 49.22%，符合投资需求，债务利率按照 3.0%计算，根据债券发行计划及利率计算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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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费用。债券发行计划为 2025年申 20年期专项债券 800.00万元，2026年申请 20年期专

项债券 3,800.00万元，债券总利息为 2,760.00万元。

5、资金充足性

按照本项目在计算期内预期收入和预期支出，项目在存续期间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净现

金流。在项目存续期内各年度收入预测金额大于年度净现金流。按照预计条件的资金测算平

衡结果，项目存续期内项目总收益为 9,505.49万元，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为 7,360.00万元，

存续期内可达到的偿债资金覆盖倍数≈1.29倍，项目收益能够完全覆盖融资款项的偿还，还

本付息资金有充分保障。资金测算表平衡表如下表 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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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风险评估及应对措施评价

本项目影响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因素主要包括：工期变化产生的风险、项目

投资的变化产生的风险、工程事故产生的风险、收入支出变动风险、自然风险、政策风险、

运营管理风险、社会风险、利率波动风险等，针对上述风险因素，汉滨区水务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制定了切实可行、合理充分的风险应对措施，可以有效化解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各类

风险。

五、总体评价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的要求，并结合《2025

年汉滨区月河川道段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专项债券实施方案》分析，我们认为在满足本报告

各项假设条件的情况下，申请发行的专项债券可以为项目建设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保证项

目按照计划实施。同时，本项目建成使用后的收入主要为供水收入。等后续资金回笼为项目

提供持续、稳定、充足的现金流入，可以满足项目还本付息及日常运营需求，能够实现项目

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风险应对措施能够有效化解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风险。我们未注意

到《2025年汉滨区月河川道段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专项债券实施方案》在债券存续期内出

现无法满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要求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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